
遗产保护起源于欧洲。自1790年法国国民议会设立遗产保护机构，列出遗产清单算起，国外遗产保

护已历经两百多年的历史。欧洲在文化遗产地保护，美国、澳大利亚等地在自然与文化遗产国家公园的

立法、管理，日本、韩国等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与保护等方面，都具有较为成熟的保护理念与经

验。与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保护历史相比，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态性保护尚处于发展期，各项

保护实践与理念在亦步亦趋中探求与摸索。2011年6月1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亦将实施。基于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状况与现实，有必要借鉴国外较为成熟的理念与经验，建立本土化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体系与实践框架，指导当下如火如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
自国外遗产研究滥觞以降，非物质文化遗产 （无形遗产） 并没有作为一个单纯的研究命题凸显出

来，而是与有形遗产并置考虑与思考。随着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以下简

称公约） 出台，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加快了学科整合的步伐，吸引了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法学、
博物馆学、考古学、经济学、教育学、建筑学等众多学科的跨学科对话与协商，涌现出一大批真知灼见

的研究成果。
盘点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研究，主要来源于1994年创刊的《国际遗产研究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联合国编辑出版的《国际博物馆》 （Museum International） 和2006年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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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博物馆创刊的《非物质遗产国际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angible Heritage） 等相关刊物。
笔者从中撷取了几十篇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研究，意图抛砖引玉，管窥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

理念与取向，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提供对比与借鉴。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探讨与建构

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89年出台的《保护传统文化与民俗建议案》的软性法律相比，《公约》指

导下保护理念的一个明显转向是改变了以往简单地记录与保存遗产的方式，更加注重对草根实践者的尊

重与认识，把文化传统的生产者与遗产视为须臾不能分离的一体，将遗产视为一种过程与实践，而不是

毫无生气的产品 （proucts）。这种“活态性”的理解不仅反映在宏观层面上遗产工业的实际运作上，也

体现在具体而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表述与生产者叙述过程中。
随着全球遗产保护运动的滥觞与兴起，加之现代化与工业化进程在全球的推进，遗产被纳入产业的

组成部分，并在经济/文化、国家/地方、历史/现在/未来等视野中逐渐勾勒出复杂的生产关系。美国人类

学家Barbara Kirshenblatt- Gimblett （1995） 以后工业化时代背景下，民俗学遭遇指示内容前后差异与构

成真实性的现代学科危机为引子，认为回归传统问题的讨论并不是捍卫民俗学标准学科的地位，而是盛

行地将民俗学“误解”作为现代实践遗产事实的一种指示，并达成了以下几方面的共识：1. 遗产是当

今借助于过去的一种文化生产模式；2. 遗产是通过过去，展示差异以及某些可能本地化等价值附加成

分而形成的一种“价值附加”产业；3. 依托旅游业，遗产生产地方感以输出产品；4. 遗产的特点集聚

了其目标与器具之间充满问题的关系；5. 不管现实是否在场或缺席，遗产生产的关键在于它们的幻想：

实际的目的地，幻想的地方。[1] 2004年，Barbara Kirshenblatt- Gimblett发表《作为元文化生产的非物质遗

产》，进一步深化了遗产作为文化生产模式的理解，她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有形遗产、自然遗产

到非物质遗产保护诉求与理念的变化立场以及《名录》系统化阐释出发，认为遗产是文化生产的一个模

式。这个模式给予濒危的、过时的文化展示自我的第二次生命。这种生命力的获取，不仅基于人既是文

化遗产保护客体也是保护主体的思考，同时也是文化变化内在属性的实在性所决定的。[2]

在遗产工业中，某些本土美国学者在参与将自身文化转化为异质性商品予以消费的过程中，经常将

他们的工作描绘成“共享文化”。参与遗产工业被认为是本地文化再生产的有力催化剂，同时对本地人

有意识避免某些文化特征的商品化构成了威胁。Alexis Celeste Bunten （2008） 以阿拉斯加一个美国本土

的文化旅游企业为个案，探讨了旅游从业人员如何以所谓“商品化伪装”（Commodified Personna） 的

构建化解文化商品化的威胁，为遗产产业发展提供了一个地方“自觉商品化”的鲜活案例。[3] 作为文化

生产的一个模式，旅游与遗产是须臾不能分离的双生子。在时代、权力与商业等因素操控之下，大众旅

游的兴起与以遗产作为出售的旅游商品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并置。与此同时，旅游者对遗产传统文化的

消费本身根植了现代性对遗产传统性的损害，与遗产创造并延续人类的存续与发展相背离。[4] 面临大规

模旅游活动对遗产传统的侵蚀，遗产主体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社会活动中维持与遗产的关系，实现

可持续性发展。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国外学者试图用家园遗产理念，维系文化主体对遗产的依附感，

消解大众旅游与遗产传统性的张力，而Alexis Celeste Bunten 提出的“商品化伪装”概念则给予家园遗

产理念操作性层面的思考与借鉴。文化主体有意识地将旅游商品与遗产传统二分化，以伪装的策略留存

遗产的历史性、经验性与地方性，免除消费经济对遗产整体性的破坏，地方主体性予以张扬，家园生态

和旅游产业发展并行不悖，相得益彰。
遗产是连接过去与现在，并延伸至未来的纽带。作为历时性发展的见证物与连接点，遗产物与遗产

承载体具有言说与表述的特质，Tom G.Svensson （2004） 关于人与物的研究较好地表达了这一思想。[5]

他认为在物质文化研究中，人造物品与知识的联系是可辨别的。知识主要来自于本地人的声音，为了阐

明人与物的内在关系，强调叙述是非常重要的。基于这一理念，作者沿着家族传承谱系，以编织艺人的

口述史与篮子编织传统的展现，强调关注知识生产过程的重要性。在这一生产过程中，有关语言的体化

包含了无形与有形遗产，使得物品自然成为文化的代言人。
作为遗产体系组成部分，有形与无形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线。在国外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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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运动研究的学者从宏观视野上提出的遗产理论，对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解与认识同样具有

指导性意义。如Robert Hewison （1989） 从遗产政治学的视角审视了遗产概念表述与被表述的问题，认

为20 世纪80年代“遗产工业”在掩盖遗产实践、学术与认同价值的同时，却悄然将遗产的所有权发生

转移，附加了想象成分，使得遗产变成文化再生产的商品；[6] Peter Howard （2003） 从所有权与遗产主

体的视点，将遗产与继承、继承物三者并置予以思考。由于受国家话语与政治权力的影响，遗产所有权

会发生改变。因此对于个人遗产而言，其所有权在国家群体认同、家庭认同、个人认同这三者之间发生

转换。[7] 在遗产归属权的研究中，David Harrison （2005） 指出遗产的归属首先表现为个人的或家园的

（the‘place’of home）。其次，遗产实践性特征决定了“真实性的遗产”是个人、群体与历史选择的结

果。同样，这种选择性表现在遗产表述与被表述、解释与被解释的机制中，并深受主观性、权力话语、
历史记忆、民族主义等方面因素的影响。[8]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保护体系的历时性、反思性与建议性研究

这类研究主要集中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初期。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并通过的《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是用同一的标准与体系指导与评估签约成员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其适

用性与可操作性亟待各成员国的检验与回馈。2004年，《国际博物馆》集中刊登了系列关于非物质文化

遗产概念、保护体系评估与建议的文章。论文以反思与审视的视角，力求在实践性与操作性层面上给予

客观、实在的建言。随后，以上研究内容也逐渐成为《非物质遗产国际期刊》的重要议题。
1. 概念界定与保护体系的历时性研究。从概念到实践层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保护体系日趋

构型与完善，这种历时性研究理念的变化不仅折射出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主导性的文化理念，也为把

握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清晰脉络提供了详尽的文献资料。Janet Blake （2000） 从国际遗产法的发展

历程、文化遗产与文化财的区分，文化遗产的本质，文化遗产、文化意识与文化权利等四个方面缕

析文化遗产的定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操作提供了一个历史性、渐变性与关系性的立体

型概念体系。[9] 随着遗产保护运动的深化与认知程度的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与保护体系逐步

得以完善与修正。Dawson Munjeri （2004） 以《威尼斯宪章》到《关于真实性的奈良宣言》中真实性

内涵转变为例，反映了无形与有形遗产从相斥到相互整合的过程。即从基于西方代表作概念上限于

物质的真实性、手工的真实性、设计的真实性、环境的真实性等方面的狭窄定义，逐渐扩大到传统、
技艺、精神、感情、历史与社会等方面的维度。[10] Lourdes Arizpe （2004） 在 《非物质文化遗产：多

样性与一致性》一文中评论了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设置标准的几个因素，审视非物质文化遗产

概念的演化。[11]

2. 建议性研究。在多元社会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施涉及有形遗产、知识产权、文化

权利等方面的关系性主题。如何保证公约实施的独立性与有效性，厘清上述关系性命题，众多学者从经

验性研究中提出了相应的实施对策与保护意见。Gorges Condominas （2004） 以口述文化与书写文化的历

史遭遇与事实为例，阐述了研究与保护无形遗产的目的、困难、重要性以及研究者所应具备的一些意

识、方法与技巧；[12] Wend Wendland(2004)则从知识产权保护的意义、本地和其他文化社区有关知识产

权的需要与期待、知识产权保护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在文化多元主义与文化多样性挑战下，传统文

化表达与知识产权的关系面临日渐复杂与考验的问题、目前知识产权组织运作的结果等五个方面的内

容，详实地表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知识产权的关系以及未来合作的领域。[13] Wim van Zanten(2004)在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新术语》一文中则呼吁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实施，一些必要的操作性概

念需要修正与定义，如从人权的角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的权力由谁主

导的问题以及无形与有形紧密关系的确认等一系列操作过程面临的窘境，亟需建立新术语予以规范；[14]

而Rex Nettleford （2003） 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迁移现象，分析在迁移中造成的遗产流失、衰亡以及促进

遗产传承与创新的现象，提出针对以上情况加强保护的观点。[15] 这类建议性研究立足于保护非物质文化

遗产有效性与可行性的思路，网罗了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节点的关系性问题，试图消除症结，理顺关

系，寻求解决路径，补充与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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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反思性研究。批评与反思历来是社会学科自身存在与发展的理念和特征。在西方，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要求来自于西方社会对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异化”和“物化”的反思，是西方后现代主义人

本主义思潮的一种反映。[16] 作为“集管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在纷繁复杂的现实背景中难免遭遇

实施障碍与效度性问题，继而引发了众多学者的批判与反思。比较典型的是Richard Kurin(2003)的《2003
年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一种批判性的评价》 [17] 和Susan keitumetse(2006)的《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2003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非洲遗产管理方法的实用含义》 [18] 等相关文章。前者从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内容、产生历史背景、公约框架以及赋予的职责与义务，讨论公约的缺陷、执行障碍以及条件充

分性的问题，如遗产概念、内涵与外延的迅速膨胀，成为个人与群体滥用的一种工具；有形与无形概念

在实行中的分离以及两者领域的分隔削减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有效性。此外，作为一种认知，

无形文化遗产必须与人权、展示互相尊重地方文化的需要以及可持续发展相一致。对于尚处于稚嫩期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而言，这种目标好高骛远，脱离现实，有点强人所难。
后者以博茨瓦纳一个非洲人社区为背景，调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存在与使用含义，认为通过

创造名录代表作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要素的做法，降低了遗产既存的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同时导致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要素与其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分离，减少了它们存在与使用的价值。
2009年，由D.F.Ruggles，H.Silverman主持合编的论文集《无形遗产的具体内涵》，较为全面系统地反

映了当前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新趋向，[19] 系列文章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体系的历时性梳理、
特殊案例研究与实践对比的共时性探讨，以及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导致政治性问题的思索与诘问，为

理解、剖析与实践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历史性、现实性、反思性的理论视点。
追本溯源，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反思性研究承袭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学界“后”学理论之风，将反

思与批评这一社会学科引以为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证据发挥得淋漓尽致。伴随后现代哲学思想在整个社会

科学领域的弥漫与渗透，国外部分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实施与人权维护的抵触、公约政治性的隐

喻、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实施主体———民族国家能否顾及地方的表述与声音等系列问题的反诘，

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领域发生基本范式 （radical paradigm） 的转变，即从物质文化的客观属性向人

的主观性经验的转向。这种转向延展了社会人类学对于公共领域反思性研究的旨趣。随即，非物质文化

遗产研究也不乏从概念的认知、体系的评估以及实践的解构与互动中揭示物与非物、国家与地方、名录

体系内与外等客体与主体、主体与主体之间交互关系的张力与博弈。
作为实践层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行动，其概念与体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从国际背景到国家话

语及地方实践，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凝聚了东／西方、国家与地方、体系内／外等深刻的话语霸权与复

杂的权力关系。围绕话语权的争夺、权力的博弈以及资源的占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为窥见社会项

目运作逻辑的一个子场域 （subfield）。近年来，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反思性与解构性研究的兴盛，

不仅契合了“后学”时代对社会巫术解魅的旨趣，也反映了当前公共知识分子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研究主体性思考的张扬。作为社会群体的存在，公共知识分子的意义并不在于充当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主流意识的附和者，或是满足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般性描述以趋附于权力主体话语，而是

规避自上而下 （top- down） 的主流性视阀，基于特殊案例研究与实践层面的对比，剥解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中错综复杂的关系，敏锐地指出隐含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的误识与短见，为只关注保护即

时效益的社会提供一种非常必要的矫正机制。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的经验性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的经验性研究主要从微型的社区个案实践研究与宏观的国家政策制定与

执行两个层面予以展开。
微观层面上，Rudy Demotteyi （2004） 以比利时的法国人社区为个案，从法律的层面探讨了国家有

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政策，其主要特色表现为无形遗产特殊待遇的落实与公众保护意识的提升。[20] 同

样，Susan O.Keitumetse(2009)以社区的视角探讨了可持续发展与文化遗产管理对接的可能性。[21] 这种研

究视角以具体而微的社区实践观照国家话语体系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错综复杂的关系，以保护主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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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为他者实践提供经验性对策与策略上的参考。除了微型社区研究外，个人工作史的研究视点也成为

窥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经验性研究的另一有效途径。如韩国国家博物馆总指导Hongnam Kim(2007)撰写的

《我的有形与无形遗产保护历程》，以参与有形遗产与无形遗产保护的个人历程以及角色转换这一独特视

角，侧面地反映了整个遗产保护理念的转变以及韩国遗产保护经验。[22]

宏观层面上，Yang Jongsung（2004） 的《韩国文化保护法》 [23]、Londres.C(2005)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登记：巴西经验》 [24]、Ahmed Morsi(2005)的《关于非物质遗产研究与保护方案》 [25]等文章详细地介

绍了韩国、巴西、埃及等国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所做的努力以及保护现状及其政策与措施。在巴

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维护并不局限于文化领域，还包括环境管理、知识产权、正式与非正式教育等领

域的问题。在制度建设上，巴西政府正逐步考虑建立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态性与程序性的合法机制，

同时致力于社会利益知识评估和提升机制。而在韩国，突出对文化传承人现实性的关照是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的特色与亮点，如政府或民间团体出资建立传系所，为传承人提供实质性的医疗与养老保险，同

时加快民间技艺认定与制度性教育资历的对接等实惠性的措施与制度，以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

后顾之忧。
从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的经验性研究中可以总结出，各国纷纷通过政策与措施的惠及，

集中加大了对遗产承载主体的认识与尊重，从注重“物”的保护理念向以“人”为主导保护理念的转

变，赋予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态性与动态性的特征。
与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较为成熟的地区相比，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在方法与理念上仍存在

一定的差距。尽管以往我国不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部分内容，以保护民间文化的名义予以观照与思

考，但2003年《公约》的正式出台，开启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性行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深度与广度亟需纵横并接。一是在研究理念上，随着守望民间文化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社会行动

的转换，不仅仅昭示我国民间文化保护战略发展思路的转向，同时也牵扯研究理念的转换，即随着保护

民间文化国家主导层面的上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再是一个自律的体系，而是一个关系性的网络。过程

性与互动性的观察视角将成为今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重要视点；二是在研究方法上，在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日益高涨的国际与国内背景催化下，以往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艺术等学科

长期驻足于民间文化研究取向亟需发生转换。尽管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教育学、法学、经济学的联

袂探讨，酝酿出一批较有现实意义的成果，但仍有待于契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进一步深化学科

理念、方法，强化学科联合研究。三是在研究内容上，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实性与时效性的特

征，注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主题需与保护行动紧密结合的特征，实践性探讨不可置否。从研究时效

性而言，对民间文化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前后变化过程的动态性考察与思考，特别是名录体系

的申报、代表性传承人的遴选、进入名录体系后地方保护实践对民间文化自身生存机制的影响等问题的

分析将成为未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内容的一个重要趋向，这些问题的探讨将直接关乎民间文化的延续

性与遗产主体保护的自觉性。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新理念，密切结合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与保护的地方性经验，通过跨学科的互动与对话，拓宽研究视域，深化认识与理解，提炼富有创新

性的理论与方法，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本土化体系，引导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行动的走向，

将是未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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